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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內政部營建署以臺閩地區營造業為樣本，蒐集最近一年營造業

收支情況、生產總額及營造工程價值等資料，以瞭解其營運情形及

變動趨勢，供為政府制定訂營造業相關法規及提供營造業廠商各項

服務措施之參考。 

本文摘錄內政部營建署106年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結果，就本市

營造業最近一年(106年)之營運狀況、經營規模、經營效率及所遭遇

之困難等資訊予以分析，重要結果摘錄如下： 

一、 本市106年底營造業企業單位共計2,296家，占臺閩地區總家數

的14.5%，為六都第1。各等級中，以丙等綜合營造業1,080家占

47.0%為最多，而專業營造業成長幅度達16.7%最大。 

二、 全年生產總額為783億5,900萬元，占臺閩地區生產總額的13.8%，

居六都第3，主要來源為承包工程收入(不含發包工程款)占

96.9%。 

三、 全年各項營建工程價值為1,048億9,300萬元，占臺閩地區營建工

程價值總額的14.8%，六都排名第3；平均每企業全年營建工程

價值4,569萬元，居六都第4。 

四、 從經營效率觀察，勞動生產力為475萬4,000元，居六都第2；資

本生產力0.28元、勞動裝配率1,677萬元，居六都第3；純益率為

4.55%，於六都中排名第4。 

五、 高達5成1的廠商表示經營上有遭遇困難，困難占比前三名分別

為「基層勞工短缺」29.2%、「業主預算單價偏低，致利潤偏低」

27.7%及「同行殺價競爭，得標困難」26.7%。 

六、 超出4成3之營造業廠商表示需要政府協助，應優先協助前三項

依序為「解決勞工短缺問題」27.5%、「協助營造廢棄物處理」

18.8%及「研擬合理單價得標制度取代最低價得標制度」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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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營造業為「傳統產業火車頭」，帶動關聯產業之發展，與國民

生計、經濟景氣息息相關，是國家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其經濟活

動更是國家經濟發展與競爭力之重要指標，因此，如何改善營造產

業經營環境乃當前重要的議題。 

內政部營建署以臺閩地區營造業為母體，按年抽取樣本辦理

「臺閩地區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調查期間為每年6月至7月，蒐

集前一年之收支情況、完成工程價值、耗用材料總值、固定資產及

存貨變動等資料，以瞭解營造業營運情形及變動趨勢，供為政府制

訂營造業相關法規及施政方針參考，並提供經濟統計分析及營造業

國內生產值估算之依據。 

本文係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編印之「106年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

報告」，針對本市營造業最近一年(106年)營運狀況、經營規模、經

營效率、所遭遇之困難及需政府協助項目等資訊予以分析，提供本

府各相關業務單位制定施政決策及服務措施之參考。 

本調查每逢工商普查調查年，即停止辦理，因106年恰為「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之調查年，該年停辦105年資料之蒐集，故本

文與最近一年之比較期為104年，特此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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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分析 

一、企業單位家數 

▲本市106年底營造業企業單位共計2,296家，占臺閩地區14.5%，為

六都第1，其中以丙等綜合營造業1,080家占47.0%為最多，而專業

營造業成長幅度達16.7%最大，且各等級別家數皆呈正成長。 

本市 106 年營造業企業單位共計 2,296 家，在臺閩地區企業單

位總數 1 萬 5,829 家中占 14.5%，為六都第 1，與 104 年 2,133 家相

較，增加 163 家或 7.6%。就各等級別觀察，以丙等綜合營造業

1,080 家占 47.0%為最多，土木包工業 587 家占 25.6%次之，而專業

營造業 42 家占 1.8%最少。各等級別家數皆為增加，又以丙等綜合

營造業增加 110 家最多，成長幅度最大之級別為專業營造業達

16.7%。若以組成結構觀察，106 年與 104 年營造業企業單位各級別

家數結構相近，無明顯變化。 (詳圖 1、表 1 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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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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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市營造業企業單位家數 

單位：家；% 

 106 年 104 年 103 年 較 104 年增減 

 家數 結構比 家數 結構比 家數 結構比 家數 結構比 百分比 

總       計 2,296 100.0 2,133 100.0 2,119 100.0 163 100.0 7.6 

甲等綜合營造業 391 17.0 354 16.6 344 16.2 37 22.7 10.5 

乙等綜合營造業 196 8.5 194 9.1 189 8.9 2 1.2 1.0 

丙等綜合營造業 1,080 47.0 970 45.5 976 46.1 110 67.5 11.3 

土木包工業 587 25.6 579 27.1 573 27.0 8 4.9 1.4 

專業營造業 42 1.8 36 1.7 37 1.7 6 3.7 16.7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備    註：表列數字因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數字總數與細數加總或有不符。 

 

表2  營造業企業單位家數－按地區別分 

單位：家；％ 

  106年 104 年 103 年 較104年增減 

地區別 家數 結構比 家數 結構比 家數 結構比 (%) 

臺閩地區 15,829 100.0 14,935 100.0 14,821 100.0 6.0 

臺灣地區 15,461 97.7 14,611 97.8 14,515 98.1 5.8 

新北市 1,489 9.4 1,448 9.7 1,470 9.9 2.8 

臺北市 1,059 6.7 1,011 6.8 1,004 6.8 4.7 

桃園市 1,206 7.6 1,159 7.6 1,123 7.6 4.1 

臺中市 2,296 14.5 2,133 14.3 2,119 14.3 7.6 

臺南市 1,349 8.5 1,243 8.3 1,229 8.3 8.5 

高雄市 1,926 12.2 1,828 12.2 1,820 12.3 5.4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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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總額 

▲本市106年生產總額為783億5,900萬元，占臺閩地區總額的13.8%，

居六都第3，主要生產來源為承包工程收入(不含發包工程)占

96.9%。 

本市 106 年生產總額為 783 億 5,900 萬元，占臺閩地區生產總

額 5,671 億 200 萬元的 13.8%，位居六都第 3，較 104 年 859 億

1,400 萬元減少 75 億 5,500 萬元或 8.8%。就生產總額之來源觀察，

以承包工程收入(不含發包工程)758 億 9,300 萬元，占 96.9%為最主

要。由生產總額結構顯示，承包工程收入(不含發包工程)較 104 年雖

減少 40 億 6,800 萬元，但占比卻由 93.1%上升至 96.9%，而業主及

營造同業提供材料估計價值僅剩 1,300 萬元，較 104 年的 7 億 8,300

萬元，大幅減少 7 億 7,000 萬元。(詳表 3) 

 

表 3  臺中市營造業生產總額 

              單位：百萬元；%；百分點 
 

生產總額 承包工程收入 

(不含發包 

工程款) 

出售自地自建及

合建房地產收入

(含土地價值) 

由業主及營造

同業提供材料

估計價值 

其  他 

  結構比   結構比   結構比   結構比   結構比 

103 年 88,804 100.0 80,780 91.0 2,024 2.3 1,284 1.4 4,715 5.3 

104 年 85,914 100.0 79,961 93.1 667 0.8 783 0.9 4,504 5.2 

106 年 78,359 100.0 75,893 96.9 698 0.9 13 0.0 1,756 2.2 

較 104 年

增減 
-7,555  -4,068  (3.8)  31 (-0.1) -770 (-0.9) -2,748 (-3.0)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備    註：1.括弧 (  )內數字表百分點。 

          2.其他＝其他營業收入＋年底在建承包工程及自地自建合建房屋施工價值－年初在建承包工

程及自地自建合建房屋施工價值 －出售房地產土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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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六都生產總額成長率觀察，高雄市、臺南市及新北市為正

成長，其中以高雄市成長率 30.9%最高，另負成長部分以桃園市減

少 21.3%為最多，本市為負成長 8.8%，居六都第 3。(詳表 4、圖 2) 
 

 

 

表4  營造業生產總額－按地區別分 

單位：百萬元；% 

地區別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增減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結構比 百分比 

臺閩地區 567,102 100.0 591,630 100.0 610,788 100.0 -4.1 

臺灣地區 562,153 99.1 586,318 99.1 606,465 99.3 -4.1  

新北市 71,294 12.6 67,024 11.3 70,864 11.6 6.4  

臺北市 136,891 24.1 164,377 27.8 169,826 27.8 -16.7  

桃園市 38,410 6.8 48,799 8.2 46,352 7.6 -21.3 

臺中市 78,359 13.8 85,914 14.5 88,804 14.5 -8.8 

臺南市 32,057 5.7 27,612 4.7 33,503 5.5 16.1 

高雄市 94,764 16.7 72,406 12.2 79,129 13.0 30.9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備  註：生產總額＝營業收入(扣除發包工程款)＋由業主及營建同業提供材料估計價值＋年底

在建承包工程及自地自建合建房屋施工價值－年初在建承包工程及自地自建合建房屋

施工價值－出售房地產土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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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年各項收支 

▲106年營造業全年收入總額為778億2,400萬元，較104年減少5.1%；

支出總額為760億4,100萬元，較104年減少8.3%。 

本市 106 年營造業全年收入總額為 778 億 2,400 萬元，較 104

年 819 億 9,300 萬元減少 41 億 7,000 萬元或 5.1%。就各收入項目觀

察，營業收入（扣除發包工程款）為 768 億 7,400 萬元，占收入總

額之 98.8%，較 104 年減少 41 億 400 萬元或 5.1%；而非營業收入為

9 億 4,900 萬元，占收入總額 1.2%。 

全年各項支出總額為 760 億 4,100 萬元，較 104 年 828 億 9,300

萬元減少 68 億 5,200 萬元或 8.3%。其中以營業支出 750 億 8,100 萬

元為最多，占全年支出總額的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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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支出細項觀察，以營建材料耗用 475 億 3,000 萬元，占全

年支出總額 62.5%，為最主要支出，與 104 年 524 億 5,500 萬元相較，

減少 49 億 2,500 萬元或 9.4%，其次為勞動報酬支出 137 億 7,500 萬

元，占全年支出總額 18.1%，較 104 年 136 億 9,600 萬元元增加

7,900 萬元或 0.6%。(詳表 5、表 6) 

 

表5  臺中市營造業全年收入概況 

單位：百萬元；%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增減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百分比 

收入總額 77,824 100.0 81,993 100.0 86,619 100.0 -4,170 -5.1 

營業收入 76,874 98.8 80,978 98.8 85,372 98.6 -4,104 -5.1 

 承包工程收入 

（扣除發包工程款） 

75,893 97.5 79,961 97.5 80,780 93.3 -4,068 -5.1 

  出售自地自建及合建房

地產收入 

698 0.9 667 0.8 2,024 2.3 31 4.6 

  其他營業收入 284 0.4 351 0.4 2,568 3.0 -67 -19.1 

非營業收入 949 1.2 1,015 1.2 1,247 1.4 -66 -6.5 

  租金收入 50 0.1 58 0.1 195 0.2 -7 -12.9 

  利息收入 208 0.3 140 0.2 166 0.2 69 49.2 

  其他營業外收入 691 0.9 818 1.0 886 1.0 -127 -15.5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備    註：表列數字因單位提高或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數字總數與細數加總或有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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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臺中市營造業全年支出概況 

單位：百萬元；％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增減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結構比 金額 百分比 

支出總額 76,041 100.0 82,893 100.0 85,090 100.0 -6,852 -8.3 

營業支出 75,081 98.7 82,150 99.1 84,364 99.1 -7,069 -8.6 

    營建材料耗用價值 47,530 62.5 52,455 63.3 56,611 66.5 -4,925 -9.4 

    勞動報酬 13,775 18.1 13,696 16.5 12,693 14.9 79 0.6 

    出售房地產土地成本 285 0.4 11 0.0 388 0.5 274 2,461.7 

    租金支出 930 1.2 895 1.1 910 1.1 35 4.0 

    間接稅 369 0.5 392 0.5 330 0.4 -23 -5.9 

    各項折舊 976 1.3 814 1.0 999 1.2 162 19.9 

    呆帳損失及移轉支出 120 0.2 90 0.1 127 0.1 30 32.8 

    其他營業成本及費用 11,096 14.6 13,796 16.6 12,307 14.5 -2,700 -19.6 

非營業支出 960 1.3 743 0.9 726 0.9 217 29.2 

    利息支出 383 0.5 440 0.5 467 0.5 -57 -13.0 

    其他營業外支出 577 0.8 303 0.4 259 0.3 274 90.5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備    註：1.表中0.0表示該比率<0.05。 

          2.表列數字因單位提高或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數字總數與細數加總或有不符。 

 

四、營建工程價值 

▲本市106年全年各項營建工程價值為1,048億9,300萬元，占臺閩地

區營建工程價值的14.8%，較104年減少87億7,700萬元或7.7%；

平均每企業全年營建工程價值為4,569萬元。 

本市 106 年全年各項營建工程價值(含直接營建工程收入、由業

主及營建同業提供材料估計價值)為 1,048 億 9,300 萬元，占臺閩地

區營建工程價值總額 7,103 億 4,700 萬元的 14.8%，六都中排名第 3，

與 104 年 1,136 億 7,000 萬元相較，減少 87 億 7,700 萬元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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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六都平均每企業營建工程價值觀察，臺北市 1 億 6,884 萬元

為六都第 1，其次為高雄市 6,075 萬元，新北市 5,078 萬元位居第 3，

本市 4,569 萬元居第 4 位，桃園市 4,228 萬元排名第 5，臺南市

3,208 萬元居末位。 

就直接營建工程收入結構觀察，以住宅工程占 36.0%最多，其

次為其他房屋工程 32.1%，再次為公共設施工程 20.3%，前 3 項收入

合計占直接營建工程收入的 88.4%。(詳表 7、表 8) 

 

表 7  營建工程價值－按地區別分 

地區別 

營建工程價值 

(百萬元) 

平均每企業營建工程價值 

(萬元/家) 

106 年 104 年 103 年 

較 104 年 

增減 

(%) 

106 年 104 年 103 年 

較 104 年

增減 

(%) 

臺閩地區 710,347 731,265 711,623 -2.9 4,488 4,896 4,801 -8.3 

臺灣地區 704,851 725,341 706,836 -2.8 4,559 4,964 4,870 -8.2 

新北市 75,612 71,508 78,132 5.7 5,078 4,938 5,315 2.8 

臺北市 178,801 193,638 187,317 -7.7 16,884 19,153 18,657 -11.8 

桃園市 50,986 75,347 61,899 -32.3 4,228 6,501 5,512 -35.0 

臺中市 104,893 113,670 101,190 -7.7 4,569 5,329 4,775 -14.3 

臺南市 43,280 34,373 39,888 25.9 3,208 2,765 3,246 16.0 

高雄市 116,994 89,993 98,556 30.0 6,075 4,923 5,415 23.4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備    註：全年各項營建工程價值=直接營建工程收入+由業主及營建同業提供材料估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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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營造業直接營建工程收入結構-按地區別分 
單位：百萬元；％ 

地區別 總   計 住宅工程 其他房屋工程 公共設施工程 機電、電路、 其他營建工程 

 百分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管道工程 占比  占比 

106年             

臺閩地區 676,944 100.0 219,623 32.4 130,804 19.3 202,821 30.0 17,176 2.5 106,521 15.7 

臺灣地區 671,449 100.0 218,148 32.5 130,032 19.4 200,401 29.8 17,115 2.5 105,753 15.7 

 新北市 72,317 100.0 25,661 35.5 13,387 18.5 15,792 21.8 4,221 5.8 13,255 18.3 

 臺北市 176,786 100.0 72,448 41.0 34,413 19.5 45,954 26.0 1,807 1.0 22,164 12.5 

 桃園市 47,553 100.0 21,782 45.8 11,732 24.7 7,973 16.8 599 1.3 5,466 11.5 

 臺中市 104,880 100.0 37,734 36.0 33,615 32.1 21,286 20.3 2,151 2.1 10,094 9.6 

 臺南市 41,726 100.0 7,602 18.2 10,894 26.1 16,253 39.0 871 2.1 6,106 14.6 

 高雄市 98,334 100.0 22,011 22.4 12,445 12.7 35,817 36.4 2,309 2.3 25,752 26.2 

104年             

臺閩地區 706,461 100.0 272,399 38.6 139,274 19.7 189,070 26.8 21,380 3.0 84,339 11.9 

臺灣地區 700,541 100.0 269,116 38.4 138,710 19.8 187,917 26.8 21,361 3.0 83,437 11.9 

 新北市 69,728 100.0 29,403 42.2 5,625 8.1 20,587 29.5 2,437 3.5 11,675 16.7 

 臺北市 191,087 100.0 74,421 38.9 40,370 21.1 59,580 31.2 5,314 2.8 11,403 6.0 

 桃園市 70,830 100.0 35,519 50.1 16,681 23.6 9,367 13.2 1,295 1.8 7,969 11.3 

 臺中市 112,887 100.0 55,504 49.2 24,816 22.0 20,236 17.9 1,884 1.7 10,447 9.3 

 臺南市 33,347 100.0 7,076 21.2 8,044 24.1 13,458 40.4 736 2.2 4,032 12.1 

 高雄市 87,645 100.0 26,254 30.0 20,319 23.2 21,501 24.5 1,548 1.8 18,023 20.6 

103年             

臺閩地區 691,498 100.0 236,867 34.3 131,035 18.9 219,604 31.8 21,797 3.2 82,195 11.9 

臺灣地區 686,795 100.0 234,481 34.1 130,935 19.1 218,700 31.8 21,707 3.2 80,974 11.8 

 新北市 75,341 100.0 32,247 42.8 7,768 10.3 17,663 23.4 4,431 5.9 13,233 17.6 

 臺北市 186,014 100.0 73,788 39.7 35,685 19.2 60,822 32.7 1,914 1.0 13,806 7.4 

 桃園市 59,463 100.0 21,282 35.8 21,042 35.4 10,514 17.7 1,086 1.8 5,539 9.3 

 臺中市 99,905 100.0 40,709 40.7 23,119 23.1 26,668 26.7 1,383 1.4 8,026 8.0 

 臺南市 36,724 100.0 7,357 20.0 9,413 25.6 13,098 35.7 1,098 3.0 5,757 15.7 

 高雄市 94,960 100.0 26,431 27.8 16,839 17.7 31,586 33.3 4,137 4.4 15,966 16.8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備    註：1.直接營建工程收入係指當年度施工部分應認列（攤提）之收入所估算的營建工程價值，故該收入不

等同損益表之工程收入。 

          2.表列數字因單位提高或尾數四捨五入關係，致部分數字總數與細數加總或有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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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營規模 

▲觀察本市營造業各項經營規模指標，除平均員工人數居六都第5外，

其餘如平均每企業運用資產淨額、生產總額、收入及支出，均居

六都第4，顯示本市營造業屬中小型企業居多。 

(一)員工人數 

本市 106 年底營造業平均每企業員工人數為 7.2 人，與 104 年

7.6 人相較，減少 0.4 人或 5.1%。六都中，僅較臺南市的 6.1 人高，

顯示本市營造業規模屬中小型企業居多。 

(二)實際運用資產及生產總額 

本市 106 年平均每企業實際運用資產淨額為 1 億 2,041 萬元，

較 104 年 1 億 2,918 萬元，減少 877 萬元或 6.8%。六都中以臺北市

12 億 3,597 萬元最高，本市居第 4 位，較桃園市及臺南市為高。 

平均每企業生產總額為 3,413 萬元，較 104 年 4,028 萬元，減少

615 萬元或 15.3%。六都中，較臺北市、高雄市及新北市為低，居六

都第 4 位。  

(三)收入及支出 

本市 106 年平均每企業全年收入總額為 3,390 萬元，較 104 年

3,844 萬元減少 454 萬元或 11.8%；六都中，以臺北市 1 億 2,969 萬

元最高，本市居第 4 位，高於桃園市的 2,994 萬及臺南市 2,481 萬元。 

平均每企業全年支出總額為 3,312 萬元，較 104 年 3,886 萬減少

574 萬元或 14.8%。六都中，以臺北市 1 億 2,539 萬元最高，新北市

4,340 萬元次之，高雄市 3,950 萬元第 3，本市居第 4 位，桃園市

2,803 萬元居第 5，而以臺南市 2,198 萬元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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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平均每企業員工人數愈多，平均每企業實際運用資

產淨額也愈高，而隨平均每企業實際運用資產淨額增加，平均每企

業收入總額亦隨之增加，顯示企業規模越大時，越能發揮規模經濟

效益。(詳圖 3、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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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萬元

圖3 六都106年平均每企業員工人數及收入概況

平均每企業收入總額(左標) 平均每企業員工人數(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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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營造業經營規模-按地區別分 

 平均每企業員工人數 

(人) 

平均每企業實際 

運用資產淨額(萬元) 

平均每企業生產總額 

（萬元） 

地區別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
年增減 

(人)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
增減 
(%)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
增減 
(%) 

臺閩地區 8.4 8.7 8.8 -0.3 16,498 15,380 152,701 7.3 3,583 3,961 4,121 -9.6 

臺灣地區 8.5 8.8 8.8 -0.3 16,843 15,670 15,552 7.5 3,636 4,013 4,178 -9.4 

新北市 11.7 10.6 11.1 1.1 15,675 15,091 13,799 3.9 4,788 4,629 4,821 3.4 

臺北市 29.3 31.0 30.2 -1.7 123,597 109,520 109,994 12.9 12,927 16,259 16,915 -20.5 

桃園市 7.4 7.2 8.5 0.2 11,649 12,438 11,727 -6.3 3,185 4,210 4,127 -24.4 

臺中市 7.2 7.6 8.2 -0.4 12,041 12,918 11,958 -6.8 3,413 4,028 4,191 -15.3 

臺南市 6.1 5.8 4.9 0.3 6,418 5,620 6,994 14.2 2,376 2,221 2,726 7.0 

高雄市 9.0 8.5 9.1 0.5 18,012 14,105 14,286 27.7 4,920 3,961 4,348 24.2 
 

 平均每企業收入總額 

(萬元) 

平均每企業支出總額 

(萬元) 

地區別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 
增減 
(%)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 
增減 
(%) 

臺閩地區 3,459 3,828 3,967 -9.6 3,288 3,710 3,818 -11.4 

臺灣地區 3,508 3,878 4,022 -9.5 3,336 3,757 3,871 -11.2 

新北市 4,794 4,504 4,773 6.4 4,340 4,309 4,401 0.7 

臺北市 12,969 15,966 16,371 -18.8 12,539 15,919 16,061 -21.2 

桃園市 2,994 3,932 4,151 -23.9 2,803 3,805 3,788 -26.4 

臺中市 3,390 3,844 4,088 -11.8 3,312 3,886 4,016 -14.8 

臺南市 2,481 2,338 2,329 6.1 2,198 2,038 2,265 7.8 

高雄市 3,971 3,952 4,270 0.5 3,950 3,763 4,056 5.0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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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營效率 

▲勞動生產力為475萬4,000元，居六都第2；資本生產力為0.28元、

勞動裝備率為1,677萬元，均居六都第3，顯示本市經營效率尚屬

良好。 

(一)勞動生產力(每員工生產總額) 

勞動生產力表示每一員工投入生產所能創造的產出，本市 106

年勞動生產力為 475 萬 4,000 元，較 104 年 531 萬元減少 55 萬

6,000 元或 10.5%。六都中，以高雄市 544 萬 9,000 元最高，本市

475 萬 4,000 元次之。 

(二)每元勞動報酬生產總額 

每元勞動報酬生產總額表示廠商每支出一元勞動報酬所獲得的

生產總額，其中「勞動報酬」是指廠商支付給從業員工的薪資、退

休金、 撫恤金、資遣費及其他福利津貼等。本市 106 年平均每元勞

動報酬生產總額為 5.7 元，較 104 年 6.3 元下降 0.6 元或 9.3%。六都

中，以高雄市 8.4 元最高，本市居第 5 位，僅高於臺北市的 4.5 元。 

(三)資本生產力(每元實際運用資產生產總額) 

資本生產力指廠商使用資產所創造的價值，資本生產力愈高， 

代表資產運用效率愈高，本市 106 年資本生產力為 0.28 元，較 104

年 0.31 元減少 0.03 元或 9.1%。六都中，以臺南市 0.37 元最高，新

北市 0.31 元居第 2，本市 0.28 元居第 3 位。 

(四)勞動裝備率(每員工實際運用資產淨額) 

勞動裝備率係用以衡量資產與從業員工之配合程度，本市 106

年勞動裝備率為 1,677 萬元，較 104 年 1,703 萬元減少 26 萬元或

1.5%。六都中居第 3，較臺北市的 4,222 萬元及高雄市的 1,995 萬元

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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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純益率 

本市 106 年營造業純益率為 4.55%，較 104 年上升 0.57 個百分

點，於六都中排名第 4，低於臺北市 7.03%、新北市 6.40%、桃園市

4.80%，高於臺南市 4.14%及高雄市 2.99%。(詳表 10) 

表10 營造業經營效率-按地區別分 

地區別 
勞動生產力 

(每員工生產總額) 
(千元) 

每元勞動報酬生產總額 
 

(元) 

資本生產力 
(每元實際運用資產生產總額) 

(元)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
增減

(％)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
增減 
(％)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
增減 
(％) 

臺閩地區 4,249 4,537 4,707 -6.4 6.02 6.46 6.74 -6.8  0.22 0.26 0.27 -15.7 

臺灣地區 4,283 4,574 4,740 -6.4 6.01 6.45 6.74 -6.8  0.22 0.26 0.27 -15.7 

新北市 4,090 4,385 4,359 -6.7 5.76 5.98 6.00 -3.6  0.31 0.31 0.35 -0.4 

臺北市 4,416 5,250 5,604 -15.9 4.53 5.48 6.13 -17.4  0.10 0.15 0.15 -29.6 

桃園市 4,316 5,813 4,849 -25.8 6.66 7.99 7.24 -16.6  0.27 0.34 0.35 -19.2 

臺中市 4,754 5,310 5,098 -10.5 5.69 6.27 7.00 -9.3  0.28 0.31 0.35 -9.1 

臺南市 3,905 3,810 5,527 2.5 5.80 6.10 7.97 -4.8  0.37 0.40 0.39 -6.3 

高雄市 5,449 4,679 4,791 16.5 8.41 7.17 7.47 17.3  0.27 0.28 0.30 -2.7 

 

 

 

 

 

 

 

 

 

地區別 

勞動裝備率 

(每員工實際運用資產淨額) 

(萬元) 

純益率 

 

(％)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

增減(％) 
106年 104年 103年 

較104年增減

百分點 

臺閩地區 1,957 1,761 1,744 11.1 5.03 5.18 6.82 -0.15 

臺灣地區 1,984 1,786 1,764 11.1 5.03 5.15 6.83 -0.12 

新北市 1,339 1,430 1,248 -6.3 6.40 6.25 6.25 0.15 

臺北市 4,222 3,536 3,644 19.4 7.03 6.97 9.40 0.06 

桃園市 1,579 1,717 1,378 -8.1 4.80 1.15 4.06 3.65 

臺中市 1,677 1,703 1,455 -1.5 4.55 3.98 4.69 0.57 

臺南市 1,055 964 1,418 9.4 4.14 5.87 9.65 -1.73 

高雄市 1,995 1,666 1,571 19.7 2.99 4.71 5.12 -1.72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16 

七、企業在經營上遭遇之困難 

▲106年營造業廠商所遭遇的困難以「基層勞工短缺」的比例最多，

占29.2%，「業主預算單價偏低，致利潤偏低」為次多，占27.7%，

再次為「同行殺價競爭，得標困難」占26.7%。 

本市有 48.7%之營造業廠商表示經營上無遇困難，而有 51.3%之

營造業廠商表示經營上有遭遇困難。就其所遭遇之困難項目觀察，

以遭遇「基層勞工短缺」的比例最高，占 29.2%，其次依序為「業

主預算單價偏低，致利潤偏低」27.7%、「同行殺價競爭，得標困難」

26.7%、「物價波動過劇、成本控制不易」18.1%、「業主撥款程序繁

複，請款時間過長」16.4%，其他的困難比例則都在百分之十五以下。 

與 104 年相較，以「原材物料價格持續上漲」增加 3.4 個百分

點最多，其次「業主預算單價偏低，致利潤偏低」增加 2.5 個百分

點，再次為「依營造業法第 66 條逐項簽章之適用困難」增加 2.0 個

百分點。(詳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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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106年營造業在經營上遭遇之前五大困難項目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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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1  企業在經營上遭遇之困難─按經營特性分 

單位：家數；％ 

 

家數 合計 
無困難 

百分比 

有困難 

百分比 

有困難 

家數 

價   格 行政 

 原材物料

價格持續

上漲 

物價波動

過劇，成

本控制不

易 

同行殺價

競爭，得

標困難 

業主安

排之工

期不足 

103年 2,119 100.0 55.7 44.3 938 7.0 13.4 20.8 7.5 

104年 2,133 100.0 43.0 57.0 1,217 10.9 20.7 29.6 10.6 

106年 2,296 100.0 48.7 51.3 1,179 14.3 18.1 26.7 10.9 

較104年增

減百分點 
163 - 5.7 -5.7 -38 3.4 -2.5 -2.9 0.3 

 
 產業環境 人      力 其他 

 依營造業法第66
條逐案簽章之適

用有困難 

基層勞

工短缺 
技術士

短缺 
專業工程

人員短缺 
工地主

任短缺 
公司內部

管理人員

短缺 

勞工人力

管道不足 
 

103年 3.4 31.0 18.6  8.5 5.7  1.0 

104年 0.6 31.8 7.4 10.5 9.0 5.0  0.5 

106年 2.6 29.2 9.9 6.6 7.0 2.5 9.7 2.4 

較104年增

減百分點 
2.0  -2.7 2.4  -3.9  -2.0  -2.5 … 1.8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備  註：1.經營困難可複選，故比例加總大於100，比例係以有困難之家數計算。 

          2.括弧(  )內數字表家數。 

          3.「勞工人力管道不足」為106年新增項目。 

 制    度 融資 產  業  環  境 

 業主預算單

價偏低，致

利潤偏低    

業主訂定

底價過低

致得標後

經營不易 

業主撥款

程序繁

瑣，請款

時間過長 

資金調

度困難 
同業水準

提高，致

競爭力不

足 

遭遇居民

抗爭工程

延宕 

原材物料

短缺不易

取得 

專業技術

不足，承

包量小 

103年 21.1 11.5 16.2 8.3 3.7 4.0 1.6 3.1 

104年 25.2 12.3 16.5 14.0 4.4 5.6 5.1 3.6 

106年 27.7 13.5 16.4 9.0 4.4 6.0 3.4 3.7 

較104年增

減百分點 
2.5 1.2 -0.1  -5.0  -0.0 0.4  -1.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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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企業需政府優先協助之項目 

▲106年營造業最需要政府優先協助之前三項為「解決勞工短缺問題」

27.5%、「協助營建廢棄物處理」18.8%、「研擬合理單價得標制

度取代最低價得標制度」16.6%。 

本市有 43.2%之營造業廠商表示需要政府協助，就需要協助之

項目觀察，政府應優先協助的項目為「解決勞工短缺問題」（27.5%），

其次依序為「協助營建廢棄物處理」(18.8%)、「研擬合理單價得標

制度取代最低價得標制度」(16.6%)、「平抑原材物料價格」(15.8%)、

「情事變更狀況下，工程費及工期之合理增加之辦法」(15.3%)，其

餘需協助項目均在百分之 15 以下。 

與 104 年相較，需政府協助的企業比例減少了 4.2 個百分點，

致各項目百分比亦大致呈減少趨勢，其中以「平抑原材物料價格」

減少 9.7 個百分點最多，其次為「加開專業技術人員教育訓練課程」

減少 9.1 個百分點，再其次為「專業技術人員缺額臨時派遣僱用工」

減少 8.2 個百分點。 

致於比例增加的項目分別為「協助營建廢棄物處理」增加 1.7

個百分點，其次「輔導走入國際市場」增加 0.8 個百分點，再其次

為「協助購置自動化設備」增加 0.3 個百分點。(詳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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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  企業需政府優先協助的項目 
單位：家數；％ 

 

家數 合計 
不需協

助百分

比 

需協助

百分比 
需要協

助家數 

市場調查及開發 
強化技術研發

及資訊整合 
 增加土

地開發 
輔導走

入國際

市場 

政府資

訊透明

化 

協助購置自動

化設備 

103年 2,119 100.0 64.9 35.1 743 3.9 2.1 9.5 1.7 

104年 2,133 100.0 52.6 47.4 1,012 12.3 2.7 16.9 2.8 

106年 2,296 100.0 56.8 43.2 1,012 4.8 3.5 9.2 3.1 

較104年增
減百分點 (163) - 4.2 -4.2 -  -7.5 0.8  -7.7 0.3 

     

 健全人力 
培訓機制 

改善產業環境 

 價格部分 制度部分 融資部分 行政程序 
 專業技
術人員
缺額臨
時派遺
僱用 

加開
專業
技術
人員
教育
訓練
課程 

平抑原
材物料
價格 

研擬合
理單價
得標制
度取代
最低價
得標制
度 

協助降
低保險
費，提
高保險
理賠，
減少不
賠項目 

情事變
更狀況
下，工
程費及
工期合
理增加
之辦法 

研擬標
價隨原
材物料
人力價
格之升
降調整
之規則 

協助降
低融資
貸款之
利率 

協助
向銀
行融
資、
貸款    

協調排除
各項抗爭

問題 

103年 9.8 8.4 13.8 12.4 5.5 11.8 9.5 12.1 11.5 5.5 

104年 16.9 18.1 25.5 20.8 14.0 18.6 17.1 19.6 15.5 10.2 

106年 8.8 9.1 15.8 16.6 10.6 15.3 11.2 13.6 10.6 7.0 

較104年增

減百分點 
 -8.2  -9.1  -9.7  -4.2  -3.4  -3.3  -5.9  -6.0  -5.0  -3.2 

 
 改善產業環境 

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其 

他 

行政程序 人力 
 協助營建
廢棄物處

理 

協助廣
設土石
方資源
堆置場 

解決勞
工短缺
問題 

放寬原材
物料進口
或出口限

制 

協助營建
廠商承攬
海外營繕

工程 

輔導
產業
國際
化 

政府協助
減輕工程
保險與再
保的壓力 

外交捐助
工程款指
定本國廠
商承攬 

103年 13.3 7.6 22.0 4.9 2.3 1.7 5.5 0.2 1.7 

104年 17.1 13.4 31.0 5.5 5.1 3.9 11.2 2.4 1.2 

106年 18.8 11.2 27.5 5.1 3.5 2.6 5.0 1.9 3.8 

較104年增
減百分點 1.7  -2.1  -3.6  -0.4  -1.6  -1.4  -6.2  -0.5 2.6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 
備  註：1.需協助項目可複選，故比例加總大於100，比例係以需政府協助之家數計算。 

          2.括弧(  )內數字內表家數。 

3.計算方式：最主要選項給予權重3單位，次要給予2單位，再次要給予1單位；若無再次要的

選項時，最主要的選項給予權重4單位，次要給予2單位；若只有主要的選項則給予權重6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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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 本市 106 年底營造業企業單位家數計 2,296 家，占臺閩地區

14.5%，為六都第 1，其中以丙等綜合營造業 1,080 家，占

47.0%為最多，專業營造業成長幅度 16.7%為最大，且各等級家

數皆呈現正成長。 

二、 生產總額為 783 億 5,900 萬元，占臺閩地區生產總額 13.8%，位

居六都第 3，主要來源為承包工程收入(不含發包工程款)占

96.9%。 

三、 全年收入總額為 778 億 2,400 萬元，其中營業收入（扣除發包

工程款）為 768 億 7,400 萬元，占收入總額之 98.8%。 

四、 全年各項支出總額為 760 億 4,100 萬元，營業支出為 750 億

8,100 萬元，占全年支出總額之 98.7%，又以營建材料耗用 475

億 3,000 萬元最高，占營業支出總額的 62.5%。 

五、 全年各項營建工程價值為 1,048 億 9,300 萬元，六都中排名第 3，

平均每企業全年營建工程價值 4,569 萬元，居六都第 4。就直接

營建工程收入結構觀察，以住宅工程占 36.0%為主，其次為其

他房屋工程 32.1%，公共設施工程 20.3%，前述 3 項收入合計

已占直接營建工程收入的 88.4%。 

六、 從經營規模觀察，平均每企業員工人數為 7.2 人，在六都中僅

高於臺南市之 6.1 人；平均每企業實際運用資產淨額為 1 億

2,041 萬元、平均每企業生產總額 3,413 萬元、平均每企業全年

收入總額 3,390 萬元、平均每企業全年支出總額 3,312 萬元，均

居六都第 4，顯示本市之營造業偏向中小型企業。 

七、 就經營效率而言，勞動生產力為 475 萬 4,000 元，居六都第 2；

資本生產力 0.28 元、勞動裝配率 1,677 萬元，居六都第 3；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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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率為 4.55%，於六都中排名第 4。 

八、 超過 5 成 1 的營造業廠商表示經營上有遭遇困難，所遭遇之困

難以「基層勞工短缺」的比例最高，占 29.2%，「業主預算單價

偏低，致利潤偏低」為次多，占 27.7%，再次為「同行殺價競

爭，得標困難」占 26.7%。 

九、 逾 4 成 3 之營造業廠商表示需要政府協助，其中以「解決勞工

短缺問題」占 27.5%，為政府最應優先協助項目，其次為「協

助營造廢棄物處理」18.8%，再次為「研擬合理單價得標制度取

代最低價得標制度」16.6%。 

 


